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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為有效管理及維護活動中心之演藝廳、多用途大廳、練舞室

之場地及設備，訂定「國立中山大學演藝廳多用途大廳及練舞室

使用及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借用應於使用前二週提出申請，經校園生活與職涯發展組核准後

於使用日前三天依收費標準（如附件）繳納各項費用，逾期未繳

交費用者，視同放棄借用權利。 

三、  以下情形得減免場地費： 

(一) 舉辦本校重要慶典及活動。 

(二) 其他經校長簽准者。 

空調使用費及清潔維護費仍須依收費標準繳納。 

四、  為使場地發揮最大效能，活動人數未達借用場地座位數之相當比

例（詳附件說明）者得不予借用。 

五、  活動內容有以下情事者不予借用，已核准者立即停止其使用，並

於一年內不得申請使用： 

(一) 違反政府法令或妨害社會善良風俗。 

(二) 與申請登記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三) 有嚴重損害各項設施之虞。 

(四) 違反演藝廳、多用途大廳及練舞室使用目的之活動。 

六、  使用場地應愛惜公物，若有毀損應照價賠償，其佈置及復原工作

應由申請單位負責辦理。 

七、  借用單位未經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各項設備，若須臨時加用或加

接任何設備，應先接洽管理員辦理。 

八、  此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演藝廳、多用途大廳及練舞室收費標準 

場地 時段 
場地費 空調使用費 清潔維護費 

場地設備 
(每時段) (每小時) (每時段) 

演藝廳 

(464席) 

平日 12000 1000 4000 

單槍投影機-每時段 2000元 國定假日

及例假日 
17000 1000 4000 

多用途

大廳 

(120人) 

平日 6000 500 1000 1. 單槍投影機-每時段 2000元 

2. 如需用餐則每時段加收

2000元清潔維護費 

國定假日

及例假日 
8500 500 1000 

練舞室 

(30人) 
全 2500 無空調 1000  

備註 

1. 上述場地使用時段區分如下： 

上午 8：00~12：00，下午 13：00~17：00，晚上 18：00~22：00，每時段以

四小時計，不足四小時以四小時計，超出時間加收下一時段之費用。 

2. 為使場地發揮最大效能，活動人數未達演藝廳或多用途大廳座位數三分之一

者得不予借用。 

3. 場內禁止攜帶飲料、食物、用餐（白開水、杯水可攜入場內。） 

4. 校內各單位借用以收費標準 5折（空調使用費及清潔維護費除外）計算。 

5. 校內學生社團借用多用途大廳每時段 4 小時平日為 1000 元整/假日為 1250

元整，保證金 500元整，活動結束後視場地清潔狀況斟酌歸還。 

6. 校內學生社團借用演藝廳每時段 4小時場地費平日為 2000元整/假日為 2500

元整，空調使用費每小時 250元整，保證金 500元整，活動結束後視場地清

潔狀況斟酌歸還。 

7. 校內學生社團借用練舞室免費使用，但需保持場地的清潔。 

8. 校內學生社團使用狀況與申請登記項目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一年內

不得再次申請。 

9. 學生社團代表學校對外參加全國性以上之比賽，須利用場地進行彩排者可免

費使用二個時段，超過部分仍依原標準收費。 

10. 以上收費不含營業稅，營業稅另加。 

 


